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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“（十八）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标准。围绕宣贯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，鼓励我市科研院所、高校、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事业单位参与石化、冶金、水泥等重点用能行业的能耗能效、污染物排放等领域标准研制”修改为“（十八）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标准。围绕宣贯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，鼓励我市科研院所、高校、行业协会和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参与石化、冶金、水泥等重点用能行业的能耗能效、污染物排放等领域标准研制”。
